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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 

第 04/04 號 文 件  

 

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匯 報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(“ 工 作 小 組 ” ) 職

權 範 圍 內 的 事 項 自 上 次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會 議 後 的 進 展 情 況 ， 並

就 第 二 輪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申 請 提 供 額 外 撥 款 一 事 徵 求 委 員 的 同

意 。  

 

建 議  

 

2 .  我 們 議 請 各 委 員 ：  

(a)  注 意 工 作 小 組 已 決 定 不 重 新 考 慮 香 港 可 持 續 發 展 公 民 議

會 (“ 公 民 議 會 ” )基 金 資 助 的 修 訂 申 請 ；  

(b)  注 意 工 作 小 組 已 接 納 第 二 輪 基 金 申 請 的 處 理 程 序 及 監 察

獲 批 准 項 目 的 機 制 ；  

(c)  批 准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， 額 外 撥 出 500 萬 元 ， 以 便 今 年 下

半 年 基 金 可 發 放 第 二 輪 申 請 的 款 項 ； 以 及  

(d)  就 工 作 小 組 建 議 的 教 育 及 宣 傳 策 略 提 供 意 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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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民 議 會 遞 交 修 訂 申 請  

 

3 .  公 民 議 會 在 首 輪 基 金 申 請 中 遞 交 的 申 請 不 獲 工 作 小 組 推

薦 資 助 。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九 日 委 員 會 正 式 考 慮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

前 ， 公 民 議 會 直 接 向 委 員 會 遞 交 了 一 份 修 訂 項 目 建 議 及 一 封 請 求

委 員 審 理 該 修 訂 申 請 的 信 件 。 各 委 員 認 為 ， 鑑 於 該 會 提 出 新 資

料 ， 工 作 小 組 應 重 新 考 慮 其 申 請 。  

 

4 .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認 為 原 則 上 不 應 開 創 先 例 ， 容 許 評 審 階 段

已 有 決 定 後 及 在 委 員 會 作 出 正 式 建 議 前 重 新 考 慮 某 份 申 請 。 他 們

同 意 向 申 請 人 說 明 上 述 原 則 及 不 推 薦 批 准 其 申 請 的 原 因 。  

 

處 理 第 二 輪 基 金 申 請 的 程 序 及 監 察 獲 批 准 項 目 的 機 制  

 

5 .  工 作 小 組 同 意 採 用 類 似 首 輪 申 請 的 評 審 程 序 處 理 第 二 輪

基 金 申 請 ， 即 是 在 工 作 小 組 審 核 委 員 會 之 下 成 立 小 組 ， 進 行 初 步

甄 選 及 決 選 申 請 者 。 工 作 小 組 也 同 意 成 立 每 組 有 五 人 的 較 大 組

別 ， 並 在 初 步 甄 選 期 間 按 性 質 把 申 請 項 目 分 類 ， 以 便 把 同 類 項 目

的 優 點 作 比 較 ， 有 需 要 時 會 就 申 請 項 目 徵 詢 專 家 意 見 ( 主 要 是 政

府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) 。 工 作 小 組 注 意 到 在 首 輪 基 金 申 請 中 ， 有 部 分

項 目 在 預 算 中 把 相 當 大 部 分 資 助 用 於 聘 請 員 工 ， 因 此 同 意 如 果 某

項 目 的 總 預 算 中 有 一 半 或 以 上 用 於 員 工 工 資 ， 申 請 人 便 須 提 出 理

據 支 持 。 委 員 會 先 前 批 核 的 定 價 標 準 也 會 提 供 予 準 申 請 人 。  

 

6 .  至 於 監 察 獲 批 准 項 目 方 面 ， 我 們 要 求 獲 資 助 者 與 政 府 簽

訂 協 議 ， 同 意 按 照 其 申 請 條 款 及 某 些 其 他 標 準 條 件 推 行 其 項 目 及

履 行 其 責 任 。 工 作 小 組 同 意 成 立 若 干 由 本 組 一 些 成 員 組 成 的 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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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 ， 每 組 負 責 監 察 一 兩 個 項 目 。 持 續 發 展 組 會 定 期 監 察 有 關 財 政

狀 況 ， 並 會 適 當 安 排 探 訪 活 動 和 安 排 申 請 者 作 報 告 。  

要 求 為 第 二 輪 申 請 額 外 撥 款  

 

7 .  委 員 會 先 前 曾 建 議 每 年 應 撥 出 1,000  萬 元 的 指 標 性 款

額 ， 以 供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發 放 ， 並 且 每 年 接 受 兩 輪 基 金 申 請 。 在

首 輪 申 請 中 ， 批 予 八 個 獲 資 助 申 請 項 目 的 數 額 為 775 萬 元 。 二 零

零 四 至 零 五 財 政 年 度 的 現 金 流 量 是 368 萬 元 ， 即 是 說 ， 可 供 第 二

輪 基 金 申 請 的 指 標 性 款 額 結 餘 只 有 225 萬 元 。 基 於 首 輪 申 請 的 經

驗 ， 這 數 額 只 足 夠 資 助 二 至 三 個 項 目 。 鑑 於 社 會 人 士 對 首 輪 基 金

申 請 的 反 應 異 常 踴 躍 ， 為 確 保 處 理 申 請 所 投 入 的 資 源 用 得 其 所 ，

工 作 小 組 認 為 值 得 為 第 二 輪 申 請 額 外 預 留 500 萬 元 ， 使 第 二 輪 申

請 可 用 的 款 額 達 到 725 萬 元 。  

 

教 育 及 宣 傳 策 略  

 

8 .  工 作 小 組 的 職 責 是 就 各 種 推 動 公 眾 認 識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措

施 提 供 意 見 。 具 體 而 言 ， 小 組 的 職 權 範 圍 包 括 ：  

(a)  就 加 強 市 民 認 識 和 了 解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概 念 和 實 踐 而 連 續

進 行 的 教 育 及 宣 傳 計 劃 ， 提 供 意 見 ； 以 及  

(b)  促 進 與 社 區 內 相 關 機 構 的 合 作 ， 以 便 推 行 措 施 ， 提 高 市

民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認 識 並 鼓 勵 市 民 參 與 。  

 

9 .  工 作 小 組 考 慮 了 教 育 及 宣 傳 策 略 的 幾 個 方 面 後 ， 成 員 同

意 選 定 若 干 相 關 團 體 組 別 擔 任 “ 改 革 推 動 者 ” ， 以 增 強 某 些 組 別

的 力 量 ， 讓 它 們 利 用 本 身 的 網 絡 傳 播 可 持 續 發 展 信 息 。 選 定 為 初

步 對 象 組 別 的 概 括 界 別 大 致 為 ： 制 定 政 策 者 ( 包 括 立 法 會 議 員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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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議 員 ) 、 社 會 及 公 民 團 體 、 學 校 及 大 專 院 校 、 工 商 界 及 傳 媒

等 。  

 

10 .  工 作 小 組 同 意 對 公 眾 意 識 有 較 深 遠 影 響 的 活 動 應 在 本 屆

委 員 會 委 員 的 任 內 推 行 。 該 等 活 動 可 包 括 ： 一 輯 介 紹 獲 批 准 的 可

持 續 發 展 基 金 項 目 的 電 視 節 目 、 政 府 宣 傳 短 片 、 發 展 網 上 資 源 中

心 、 傳 媒 參 觀 基 金 項 目 ， 以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青 年 峰 會 等 。 委 員 建 議

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年 底 前 舉 辦 的 部 分 活 動 詳 情 列 於 附 件 ， 以 供 參 閱 。  

 

11 .  持 續 發 展 組 會 基 於 委 員 對 教 育 及 宣 傳 策 略 方 針 的 意 見 ，

再 改 進 該 策 略 ， 然 後 連 同 具 體 推 行 計 劃 一 併 提 交 ， 供 工 作 小 組 下

次 會 議 研 究 。  

 

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零 四 年 六 月  


